附件：

泰州市建设工程计价解释和争议调解
专家委员资格申报表

       申报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单 位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申 报 时 间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 本 情 况

表1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 年月
	
	（照片）

	籍贯
	
	民族
	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专业
	
	

	拟报专家类别
	土建□   装饰□   市政□   安装□    
	

	技术职称
	
	职    称

评定时间
	
	职    称

证书编号
	

	注    册
职业资格
	
	职业资格取得时间
	
	职业资格证书编号
	

	工作单位
	单位名称
	
	职务
	

	
	通信地址
	
	邮编
	
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专业学历
	毕业院校
	
	所学专业
	

	
	学历
	
	学位
	
	毕业时间
	

	参加建设工程

计价依据编制
和修订情况
	

	接受教育和培
训及发表论文
和著作情况
	


从事工程造价技术工作主要经历

表2
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
	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
	职务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

完成主要工程项目业绩

业绩分类：  科研类□  勘测类□  设计类□  施工类□  监理类□  咨询类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
	起止时间
	项目名称
	项目基本情况
	工作内容
	本人作用
	完成情况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	
	

	年   月

至

年   月
	
	
	
	
	


审 查 意 见

表4

	推荐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初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协会意见

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
注


	


填 写 注 意 事 项

1、本表供建设工程计价解释和争议调解专家资格申报时使用。表1-3由申报人员填写，表4由审查机构填写。

2、申报时需携带本人2寸证件照3张。

3、申报表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由申报人如实填写（如用计算机打印，申报表封面应由申报人签名），字迹工整清晰。

4、表1中“拟报专家类别”应在“土建”、“装饰”、“市政”和“安装”中选择，可兼项填报，并在后面的“□”中划“√”。

5、表1中“接受教育和培训及发表论文和著作情况”应为建设工程或与之相关的有关情况。

6、表2中“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”应在“管理类”、“科研类”、“勘测类”、“设计类”、“施工类”、“监理类”和“咨询类”中选择填写。

7、表3中的“业绩分类”应在“科研类”、“勘测类”、“设计类”、“施工类”、“监理类”和“咨询类”中选择，并在其后的“□”中划“√”，填写时应按“业绩分类”分页填写，每类一页，填写不下时，可另加附页。

8、表3中的项目应为本人为“项目负责人”或“专业负责人”的项目；“本人作用”应填写“项目负责人”或“专业负责人”；“完成情况”应填写“在建”、“已建成”。

